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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2025

    为贯彻落实全国、全省教育大会和全市教育工作会议精神，

做好 2025 年无锡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（以下简称“中考”）工作，

充分发挥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对深化素质教育、推动课程改革、

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创新人才培养的导向功能，根据中共中央国

务院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《中共江苏省委江苏

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实施方案

的通知》（苏发〔2021〕35 号）、《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推进

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（苏教基〔2018〕3 号）、

《中共无锡市委无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无锡市深化新时代教

育评价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锡委发〔2023〕5 号）、《无锡市

进一步推进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锡教发〔2019〕

105 号）和《无锡市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实施方案》

（锡教发〔2025〕5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教育部、省教育厅对

今年中考工作的部署安排和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养。坚持以促

进学生终身发展为本的原则，着眼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构

建完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，推进素质教育和课程育人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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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；着眼于面向全体学生，全

面提高教育质量，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，促进义务教育优质

均衡发展；着眼于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新生，推动高中阶段教

育优质特色发展，服务国家战略发展需求。 

二、学业考试 

（一）考试组织办法 

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实行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“两考合一”,

凡中考报名考生均须参加。市区和江阴市、宜兴市分别负责组织

报名、考试工作。全市统一命题，统一评分标准，统一制卷，统

一考试时间，统一阅卷。阅卷采用网上阅卷形式。 

（二）考试科目与考试形式 

考试科目为：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、道德与法治、

历史、体育、艺术，共计 9 门。 

考试形式：语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道德与法治、历史等

6 门采用闭卷笔试的形式。英语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和听力口语自

动化考试两种形式，其中听力口语自动化考试时间以省教育厅文

件为准。道德与法治和历史两门科目采用同场分卷的形式进行。

体育采用现场技能测试形式。艺术素质测评由艺术素质过程评价

（平时成绩）和艺术学科素养考核（统测成绩）两部分组成，按

音乐、美术两个学科分科进行，学科素养考核采用机考的形式进

行。所有科目考试均不允许考生携带和使用计算器。 

（三）考试时间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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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科目考试日期定于 6 月 16 日-18 日三天。考试用时：语

文 150 分钟、数学 120 分钟、英语 100 分钟、物理 100 分钟、化

学 100 分钟，道德与法治和历史共 120 分钟。 

具体安排如下： 

 6 月 16 日 6 月 17 日 6 月 18 日 

上午 
语文 

9∶00—11∶30 

数学 

9∶00—11∶00 

英语 

9∶00—10∶40 

下午 
物理 

2∶00—3∶40 

道德与法治 

历史 

2:00-4:00 

（两门科目同场分卷进行） 

化学 

2∶00—3∶40 

体育考试、艺术素质测评时间和办法另行通知。 

（四）毕业、升学成绩计分办法 

升学考试总分共计 750 分。语文、数学试卷总分各为 150 分，

两门科目整卷实际得分为考生升学成绩，也为毕业成绩。英语考

试总分为 130 分，其中闭卷笔试部分为 100 分，听力口语自动化

考试部分为 30 分，两项得分相加为考生升学成绩，也为毕业成

绩。物理试卷总分为 100 分，整卷实际得分为升学成绩，也为毕

业成绩。化学试卷总分为 80 分，整卷实际得分为升学成绩，整

卷实际得分乘以 1.25，所得分数为毕业成绩。道德与法治、历

史试卷总分各为 50 分，各科整卷实际得分为升学成绩，各科整

卷实际得分乘以 2，所得分数为毕业成绩。体育考试总分为 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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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，实际得分为升学成绩，实际得分乘以 2.5，所得分数为毕业

成绩。毕业成绩达 60 分即为合格，超过 100 分的按 100 分计。 

艺术素质测评成绩按艺术素质过程评价成绩的 60%、艺术学

科素养考核成绩的 40%，两者相加计算总分，再以总分折算成 A、

B、C 三个相应等级。85 分及以上为 A 等级，60-84 分为 B 等级，

60 分以下为 C 等级。艺术素质测评成绩达 B 等级及以上方可认

定艺术学科毕业成绩合格，有资格报考四星级普通高中和省级以

上重点职业学校。测评成绩为 C 等级，经补考合格后可报考四

星级以下普通高中和其他职业学校。 

（五）命题要求 

1．各科考试以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内容为依据，体现新课程

理念，增强试题与社会实际和学生生活的联系。注重考核学生对

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情况，特别是在具体情境中运用所学知识分析

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为学生展示创新能力留有必要的空间。 

2．落实“双减”要求，坚持素养立意，注重能力考查，增强

试题的探究性、综合性、实践性。引导教师积极探索基于情境、

问题导向的教学模式，加强跨学科、项目化教学设计。各科试卷

题量适中，并合理设定试卷难易度，杜绝偏题、怪题、超过课程

标准学业要求的难题。 

三、学业考查  

初三阶段学业考查科目为理化实验技能、劳动、研究性学习，

与初二阶段地理、生物学、信息科技和生物学实验技能考查成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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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同列为中招录取参考。 

1．对学业考查，全市统一要求、统一内容，各校负责实施，

各市（县）区负责监督、检查。学校在考查前将考查方案报市教

科院和市（县）区教师发展中心备案。 

2．考查成绩均按合格、不合格两个等级计为毕业成绩。 

3．初三理化实验技能、劳动、研究性学习考查及初二地理、

生物学和生物学实验技能考查方案另行通知。 

四、补考 

补考工作由学校负责组织实施。 

1．学业考试文化科目毕业成绩不合格的学生，准予补考一

次，补考时间安排在 6 月底。补考及格者，毕业成绩以 60 分计，

作为学校审查学生毕业资格的依据，但升学成绩仍以全市统考成

绩为准。 

2．理化实验技能、劳动、研究性学习考查不合格的学生，

准予补考一次。理化实验技能的补考时间安排在考查当天的最后

时段，劳动、研究性学习的补考时间安排在 6 月下旬。各考查科

目补考成绩可作为学校审查学生毕业资格的依据，补考合格者，

其考查成绩以合格计，并可取得报考三星级及以上普通高中、五

年制高职、部省属中专、省级以上重点职业学校的资格。 

五、有关要求 

1．各初中要严格课程管理，合理安排毕业班教学进度和复

习工作，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，反对搞加班加点、“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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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战术”。要重视维护学生身心健康，确保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

动时间不低于 2 小时。 

2．学校要加强对考生的考风考纪教育，杜绝考试作弊现象。

要重视对考生的心理辅导，指导考生正确对待中考，消除考前考

后焦虑心理。 

3．各地各校要认真贯彻中央、省、市委和省教育厅的有关

规定，严禁给学校下达升学指标或以中考升学率考核学校和教

师，严禁诱导或强迫应届初中毕业生放弃中考报名和参加中考，

严禁将升学率与各类资源配置等挂钩。要进一步规范中考成绩发

布和相关宣传工作，严禁公布、宣传、炒作中考“状元”和升学率。

对破坏教育生态、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，将依规依法问责追责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